
宜蘭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家滿愛社區預防組

協談服務流程

填寫轉介單

轉介指標：

1.夫妻(男女朋友)雙方或一方有協談需求，且

包含下列情形者：

(1) 衝突屬輕微暴力者(如言語辱罵、摔物

品、拉扯等)。

(2) 有子女之監護權、探視權、撫養費等相

關議題。

2.四親等內家庭成員有衝突發生。

3.經評估認為有服務需求者。
家滿愛社區預防組

會談評估

家庭成員關係衝突

由協談員進行家庭協談服務：

1. 單一協談員並搭配見習協

談員。

2. 個別及聯合會談總合以 12

次為限。

由家滿愛社區預防組社工進行評估：

1. 協談服務：

2. 心理諮商服務。

3. 諮詢服務(法律及福利)。

由社工員進行追蹤輔導

結案指標：

1. 目標達成。

2. 轉介並確認轉介單位受案。

3. 無法提供服務：

(1)經聯繫評估，案主仍無接受

服務意願。

(2)遷移他縣(國)或死亡。

(3)無法取得聯繫(一個月內 3 次

以上)。

4. 其他。

進行家庭協談服務
不符合

1.轉介追蹤輔導

結案

1. 經評估有下列服務需求者轉介

家教中心：

(1) 有親職教育課程需求者。

(2) 有婚姻教育課程需求者。

(3) 有代間教育課程需求者。

(4) 有兩性教育課程需求者。

2.  轉介其他服務。

提醒：

1.TIPVDA 為 8 分以上，不予受案(因已啟

動高危機網絡服務)。

2.經聯繫相對人或接觸相對人後，若有權

力不對等、評估進入協談恐有引發暴力

之虞者，將回覆家暴中心原主責社工及

評估不予開案。

3.TIPVDA 為 5 分以下，且不含第 4、6、

7 題者，予以受案。

4.暴力史為一年以下者，予以受案。



宜蘭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家滿愛社區預防組
協談服務轉介單      轉介日期：

轉介單位 聯絡電話 聯絡人     

轉介事由
□夫妻(□男女朋友)關係衝突   □夫妻輕微暴力衝突   □子女權益分配問題

□四親等衝突(關係：               )

申請人雙方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職業 電話

通訊地址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職業 電話

通訊地址

提醒申請人事項
□ 申請人雙方皆同意進入本服務。
□ 已告知申請人一方，本服務需雙方皆有進入協談服務意願方能進行。

是否曾接受

處遇服務：

（如家庭暴力服

務、兒少保護

服務、藥酒癮

治療、認知輔

導教育等）

□否

□是：(處遇日期     年     月    日)

處遇類型：□家庭暴力個案家庭□兒少保護個案家庭□高風險家庭□藥酒癮個案家庭
          □其他:                )

處遇狀態：

□已完成□持續進行中□已中斷無法繼續□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個案問題概述

(如家系圖、家庭概況、方便聯繫時間、案主/相對人期待及需求…等。)

承辦人 主管

…………………………………………… 請回傳轉介單位……………………………………………



回覆處理情形：

□ 開案處理並提供後續服務：

開案日期：    年    月    日，主責社工：                ，聯繫電話：                               

□ 轉介其他單位：                 ，負責人員：                ，聯繫電話：                   

□ 無法提供服務，原因：                                                                         

承辦人：                           督導：                        主管核章：

                                                                     年      月     日

電話：03-9334900 傳真：03-9334903


